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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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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基”、“股份公司”

或“公司”）系由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限公司”）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说明签署日，公司注册资

本为 6,266.15 万元。现将公司成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汇报如下，除标注的特殊含

义外，其余释义与公开转让说明书保持一致。 

一、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公司历次股本演变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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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的历史沿革 

1、2004 年 5 月，中基有限设立 

2004 年 4 月 16 日，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深圳市）名称预核内字

〔2004〕第 0505141 号（宝安）”《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预先核准中基有

限企业名称为“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 

2004 年 4 月 26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共同签署《公司章程》，明确

了共同出资设立中基有限，设立时的公司名称为“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基有限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其中何卫国出资 18.75 万元，宋玉平出

资 18.75 万元，张建军出资 12.5 万元。 

2004 年 4 月 27 日，深圳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大信验字〔2004〕第 418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04 年 4 月 27 日，中基有限（筹）已收到股东何卫

国、宋玉平及张建军以货币方式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50 万元。 

2004 年 5 月 8 日，中基有限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宝安分局核准设立登

记。 

中基有限设立时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18.75 18.75 37.50% 

2 宋玉平 18.75 18.75 37.50% 

3 张建军 12.50 12.50 25.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根据《公司法》（1999 年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以生产经

营为主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五十万元，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经核查，中基有限设立时的注册资本及

首次实缴出资情况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2、2006 年 11 月，中基有限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10 月 16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何卫国将其持有中基

有限 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0.75 万元）以 0.75 万元转让给吴晓辉，同意宋

玉平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 万元）以 3 万元转让给吴晓

辉，同意张建军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2.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25 万元）以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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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转让给吴晓辉。 

2006 年 10 月 16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与吴晓辉就本次股权转让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06 年 11 月 17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吴晓辉签署了新的《公司

章程》。 

2006 年 11 月 23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18.00 18.00 36.00% 

2 宋玉平 15.75 15.75 31.50% 

3 张建军 11.25 11.25 22.50% 

4 吴晓辉 5.00 5.00 10.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共同协商一致，决

定由何卫国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1.5%股权、宋玉平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6%

股权、张建军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2.5%股权用于未来进行员工股权激励，为

区分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自有股权和激励股权，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共

同协商决定由外部人员吴晓辉代为持有激励股权，吴晓辉与公司激励股权的代持

关系成立。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为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进行的股权代持，因

此，吴晓辉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3、2006 年 11 月，中基有限第一次增资 

2006 年 11 月 23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中基有限注册资本

由 50 万元增加至 150 万元，其中，何卫国认缴 3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宋玉平认

缴 31.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张建军认缴 2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吴晓辉认缴 1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06 年 11 月 22 日，深圳财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深财验字〔2006〕第 1065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至 2006 年 11 月 22 日，中基有限已收到上述股东以货

币方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00 万元。 

2006 年 11 月 23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吴晓辉签署了新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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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 

2006 年 11 月 30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4.00 54.00 36.00% 

2 宋玉平 47.25 47.25 31.50% 

3 张建军 33.75 33.75 22.50% 

4 吴晓辉 15.00 15.00 10.00% 

合计 150.00 150.00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中基有限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因吴晓辉持有的中基有限股权为拟实施员工股权激励的激励股权，

经各方协商一致，吴晓辉本次增资款由何卫国为其提供，吴晓辉代为持有的激励

股权同比例增加。本次增资作价均为 1 元/注册资本，系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根据《公司法》（2005 年修订）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的首

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即人民币三万元。经核查，中基有限本次增资时的注册资本及实缴出资情况符合

当时有效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4、2015 年 7 月，中基有限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张建军将其持有中基有

限 22.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3.75 万元）转让给何卫国，同意吴晓辉将其持

有中基有限 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 万元）转让给宋玉平，其他股东放弃

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6 月 26 日，张建军、吴晓辉与何卫国、宋玉平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5 年 7 月 3 日，何卫国、宋玉平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7 月 22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87.75 87.75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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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玉平 62.25 62.25 41.50% 

合计 150.00 150.00 100.00% 

经核查，张建军转让股权的原因系其有资金需求，决定退出中基有限，故将

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何卫国后退出；吴晓辉转让股权的原因系其常年居住在外

地，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存在不便，故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宋玉平后退出，自

此吴晓辉与公司激励股权的代持关系解除。张建军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的转让

款为 200 万元，由转让双方结合中基有限经营状况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已支付；吴晓辉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为代持，因此，宋玉平未实际向吴晓辉支付股

权转让款。 

5、2016 年 4 月，中基有限第二次增资 

2016 年 4 月 25 日，中基有限作出变更决定，决定中基有限注册资本由 150

万元增加至 1,000 万元，新增的注册资本 850 万元由何卫国、宋玉平按持股比例

等比例认缴，即何卫国认缴 497.2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宋玉平认缴 352.75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2016 年 4 月 25 日，中基有限签署了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4 月 26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85.00 585.00 58.50% 

2 宋玉平 415.00 415.00 41.50% 

合计 1,000.00 1,000.00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因中基有限经营发展的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

扩大经营规模。本次增资作价均为 1 元/注册资本，由何卫国、宋玉平协商一致

确定。 

6、2018 年 9 月，中基有限第三次增资 

2018 年 6 月 27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中基有限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216.22 万元，其中，正轩前海认缴 135.14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东莞易合认缴 27.03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深圳易合认缴 27.02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4-1-3-8 

正轩中基认缴 23.62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正轩投资认缴 3.405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 

2018 年 6 月 27 日，正轩前海、东莞易合、深圳易合、正轩中基、正轩投资、

与何卫国、宋玉平、中基有限签署《增资协议》，约定正轩前海以 2,500 万元认

缴新增注册资本 135.14万元，东莞易合以 500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7.03万元，

深圳易合以 5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7.03 万元，正轩中基以 437 万元认缴新

增注册资本 23.62 万元，正轩投资以 63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41 万元。 

2018 年 6 月 27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8 年 9 月 13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85.00        585.00  48.10% 

2 宋玉平       415.00        415.00  34.12%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11.11% 

4 东莞易合         27.03          27.03  2.22% 

5 深圳易合         27.03          27.03  2.22% 

6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94% 

7 正轩投资           3.41            3.41  0.28% 

合计    1,216.22     1,216.22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中基有限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正轩前海、东莞易合、深圳易合、正轩中基、正轩投资投资中基有

限的原因系看好中基有限发展前景，增资资金为自有资金。经各方协商一致，本

次增资作价均为 18.5 元/注册资本，系以本次增资后中基有限整体估值 2.25 亿元

确定。 

7、2019 年 3 月，中基有限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3 月 29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何卫国将其持有中基有

限 1.1%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38 万元）以 101.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昕投资，

宋玉平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3.6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4.66 万元）以 337.8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华昕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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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9 日，何卫国、宋玉平与华昕投资就本次股权转让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 

2019 年 3 月 29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9 年 3 月 29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71.62        571.62  47.00% 

2 宋玉平       370.34        370.34  30.45%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11.11% 

4 华昕投资         58.03          58.03  4.77% 

5 东莞易合         27.03          27.03  2.22% 

6 深圳易合         27.03          27.03  2.22% 

7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94% 

8 正轩投资           3.41            3.41  0.28% 

合计    1,216.22     1,216.22   100.00%  

经核查，华昕投资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出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本次股权转让系通过何卫国、宋玉平向华昕投资转让股权的方式实现对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为 7.56

元/注册资本，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华昕投资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款系自

有资金，来源于其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8、2019 年 5 月，中基有限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5 月 14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深圳易合将其持有中基

有限 2.2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7.03 万元）以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共青城

易合，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9 年 5 月 14 日，深圳易合与共青城易合就本次股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 

2019 年 5 月 14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9 年 5 月 22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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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71.62         571.62  47.00% 

2 宋玉平       370.34         370.34  30.45%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11.11% 

4 华昕投资         58.03           58.03  4.77% 

5 东莞易合         27.03           27.03  2.22% 

6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2.22% 

7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94% 

8 正轩投资           3.41             3.41  0.28% 

合计    1,216.22      1,216.22  100.00% 

经核查，深圳易合与共青城易合同为东莞易合的基金管理人深圳市易合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跟投平台，本次股权转让系深圳市易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员

工跟投平台之间转让，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为 18.5 元/注册资本，系根据深圳易合

取得中基有限股权的成本价格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9、2019 年 11 月，中基有限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5 月 23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何卫国将其持有中基有

限 1.4%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7.03 万元）以 12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昕投资，

宋玉平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2.0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4.94 万元）以 188.65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华昕投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9 年 5 月 23 日，何卫国、宋玉平与华昕投资就本次股权转让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 

2019 年 5 月 23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9 年 11 月 4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45.60% 

2 宋玉平        345.41         345.41  28.40%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11.11% 

4 华昕投资        100.00         100.00  8.22% 

5 东莞易合          27.03           27.03  2.22% 

6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2.22% 

7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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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正轩投资            3.41             3.41  0.28% 

合计     1,216.22      1,216.22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通过何卫国、宋玉平向华昕投资转让股权的方式实

现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本次股权转让作价参照 2019 年

3 月股权激励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7.56 元/注册资本，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华昕投资本次股权转让的转让款系自有资金，来源于其参与本次股权激励的合伙

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10、2020 年 4 月，中基有限第四次增资及第六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宋玉平将其持有中基有

限 2.58%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1.44 万元）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国

中基金，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意中基有限注册资本由 1,216.22 万元增加

至 1,301.08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84.87 万元由深圳国中基金认缴，本次增资前现

有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 

2020 年 2 月 5 日，深圳国中基金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签署

《投资协议》，约定深圳国中基金以 3,0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4.87 万元。 

2020 年 2 月 5 日，宋玉平与深圳国中基金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书》。 

2020 年 2 月 5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0 年 4 月 30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42.63% 

2 宋玉平        313.97         313.97  24.13%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10.39% 

4 深圳国中基金        116.30         116.30  8.94% 

5 华昕投资        100.00         100.00  7.69% 

6 东莞易合          27.03           27.03  2.08% 

7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2.08% 

8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82% 

9 正轩投资            3.41             3.41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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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301.08      1,301.08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中基有限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本次股权转让系宋玉平个人有资金需求，深圳国中基金投资中基有

限的原因系看好中基有限发展前景，增资资金为自有资金。经各方结合中基有限

经营状况协商确定，本次增资价格为 35.35 元/注册资本，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31.81 元/注册资本，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11、2021 年 3 月，中基有限第五次增资 

2021 年 2 月 4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中基有限注册资本由

1,301.08 万元增加至 1,460.52 万元，其中，胡学群认缴 15.38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投控通产认缴 47.31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九派允公认缴 23.66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九派格金认缴 23.66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安吉芝盛认缴 14.19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中小担创投认缴 23.6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人才创新基金认缴 11.59 万元新增注

册资本，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自愿放弃优先认购权。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小担创投、人才创新基金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资

前现有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中小担创投以 1,0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23.656 万元，人才创新基金以 49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1.59 万元。 

2021 年 1 月 21 日，胡学群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签署《增资

扩股协议》，约定胡学群以 65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5.38 万元。 

2021 年 2 月 4 日，九派允公、九派格金、安吉芝盛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

资前现有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九派允公以 1,0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23.66 万元，九派格金以 1,0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3.66 万元，安吉芝

盛以 6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14.19 万元。 

2021 年 3 月 10 日，投控通产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签署《增

资扩股协议》，约定投控通产以 2,0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47.31 万元。 

2021 年 2 月 4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1 年 3 月 31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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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37.97% 

2 宋玉平        313.97         313.97  21.50%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9.25% 

4 深圳国中基金        116.30         116.30  7.96% 

5 华昕投资        100.00         100.00  6.85% 

6 投控通产          47.31           47.31  3.24% 

7 东莞易合          27.03           27.03  1.85% 

8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1.85% 

9 中小担创投          23.66           23.66  1.62% 

10 九派允公          23.66           23.66  1.62% 

11 九派格金          23.66           23.66  1.62% 

12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62% 

13 胡学群          15.38           15.38  1.05% 

14 安吉芝盛          14.19           14.19  0.97% 

15 人才创新基金          11.59           11.59  0.79% 

16 正轩投资            3.41             3.41  0.23% 

合计     1,460.52      1,460.52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中基有限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胡学群、投控通产、九派允公、九派格金、安吉芝盛、中小担创投、

人才创新基金投资中基有限的原因系看好中基有限发展前景，增资资金为自有资

金。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增资作价均为 42.27 元/注册资本，系以本次增资前中

基有限整体估值 5.5 亿元确定。 

12、2021 年 5 月，中基有限第七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华昕投资将其所持中基

有限 0.8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2.16 万元）转让给王林，同意华昕投资将其

所持中基有限 0.5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7.27 万元）转让给金善东，同意华昕

投资将其所持中基有限 0.4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82 万元）转让给韦亨邦，

同意华昕投资将其所持中基有限 0.3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29 万元）转让给

齐敏，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21 年 4 月 30 日，华昕投资分别与王林、金善东、齐敏、韦亨邦就本次股

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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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30 日，中基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1 年 5 月 8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37.97% 

2 宋玉平        313.97         313.97  21.50%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9.25% 

4 深圳国中基金        116.30         116.30  7.96% 

5 华昕投资          69.46           69.46  4.76% 

6 投控通产          47.31           47.31  3.24% 

7 东莞易合          27.03           27.03  1.85% 

8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1.85% 

9 中小担创投          23.66           23.66  1.62% 

10 九派允公          23.66           23.66  1.62% 

11 九派格金          23.66           23.66  1.62% 

12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62% 

13 胡学群          15.38           15.38  1.05% 

14 安吉芝盛          14.19           14.19  0.97% 

15 王林          12.16           12.16  0.83% 

16 人才创新基金          11.59           11.59  0.79% 

17 金善东            7.27             7.27  0.50% 

18 韦亨邦            5.82             5.82  0.40% 

19 齐敏            5.29             5.29  0.36% 

20 正轩投资            3.41             3.41  0.23% 

合计     1,460.52      1,460.52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王林、金善东、齐敏、韦亨邦变更对中基有限的持

股方式，从间接持股变为直接持股。因本次股权转让实质上是王林、金善东、齐

敏、韦亨邦四人将其通过华昕投资对中基有限的间接持股转变为直接持股，因此

并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13、2021 年 8 月，中基有限第六次增资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中基有限注册资本由

1,460.52 万元增加至 1,536.22 万元，其中，双德创业认缴 37.85 万元新增注册资

本，西安国中基金认缴 37.8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前现有股东自愿放弃

优先认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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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5 日，双德创业、西安国中基金分别与中基有限以及本次增资

前现有股东签署《增资扩股协议》，约定双德创业以 1,6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

本 37.85 万元，西安国中基金以 1,600 万元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7.85 万元。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增资通过了《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

司章程修正案》。 

2021 年 8 月 31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36.10% 

2 宋玉平        313.97         313.97  20.44%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8.80% 

4 深圳国中基金        116.30         116.30  7.57% 

5 华昕投资          69.46           69.46  4.52% 

6 投控通产          47.31           47.31  3.08% 

7 西安国中基金          37.85           37.85  2.46% 

8 双德创业          37.85           37.85  2.46% 

9 东莞易合          27.03           27.03  1.76% 

10 共青城易合          27.03           27.03  1.76% 

11 中小担创投          23.66           23.66  1.54% 

12 九派允公          23.66           23.66  1.54% 

13 九派格金          23.66           23.66  1.54% 

14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54% 

15 胡学群          15.38           15.38  1.00% 

16 安吉芝盛          14.19           14.19  0.92% 

17 王林          12.16           12.16  0.79% 

18 人才创新基金          11.59           11.59  0.75% 

19 金善东            7.27             7.27  0.47% 

20 韦亨邦            5.82             5.82  0.38% 

21 齐敏            5.29             5.29  0.34% 

22 正轩投资            3.41             3.41  0.22% 

合计     1,536.22      1,536.22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中基有限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双德创业、西安国中基金投资中基有限的原因系看好中基有限发展

前景，增资资金为自有资金。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增资作价均为 42.27 元/注册

资本，系以本次增资前中基有限整体估值 6.17 亿元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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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21 年 9 月，中基有限第八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东莞易合将其所持公司

0.5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59 万元）以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九派长园，同

意共青城易合将其所持公司 1.12%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7.18 万元）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九派长园，同意共青城易合将其所持公司 0.64%的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 9.84 万元）以 572.93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九派允公，其他股东放弃优先

购买权。 

2021 年 9 月 10 日，东莞易合、共青城易合与九派长园、九派允公就本次股

权转让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股权转让通过了《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

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2021 年 9 月 22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554.59         554.59  36.10% 

2 宋玉平        313.97         313.97  20.44% 

3 正轩前海        135.14         135.14  8.80% 

4 深圳国中基金        116.30         116.30  7.57% 

5 华昕投资          69.46           69.46  4.52% 

6 投控通产          47.31           47.31  3.08% 

7 西安国中基金          37.85           37.85  2.46% 

8 双德创业          37.85           37.85  2.46% 

9 九派允公          33.50           33.50  2.18% 

10 九派长园          25.77           25.77  1.68% 

11 中小担创投          23.66           23.66  1.54% 

12 九派格金          23.66           23.66  1.54% 

13 正轩中基          23.62           23.62  1.54% 

14 东莞易合          18.44           18.44  1.20% 

15 胡学群          15.38           15.38  1.00% 

16 安吉芝盛          14.19           14.19  0.92% 

17 王林          12.16           12.16  0.79% 

18 人才创新基金          11.59           11.59  0.75% 

19 金善东            7.27             7.27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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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韦亨邦            5.82             5.82  0.38% 

21 齐敏            5.29             5.29  0.34% 

22 正轩投资            3.41             3.41  0.22% 

合计     1,536.22      1,536.22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系转让方东莞易合、共青城易合的投资人有变现需求，

受让方九派长园、九派允公看好中基有限发展前景增持股权。本次股权转让作价

均为 58.2 元/注册资本，系以中基有限估值 89,405.58 万元，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

商一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二）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中基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

为改制基准日，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的股份公司名称为“深圳市中

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

健粤审〔2021〕1627 号），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基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1,689.38 万元；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 2-2053 号），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中基

有限净资产评估值为 19,811.78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6 日，全体发起人签署《发起人协议》，同意以中基有限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11,689.38万元折合为股份公司 5,000万股股份，

净资产超过股本部分的 6,689.38 万元计入股份公司资本公积。中基有限原全体股

东作为发起人，按原持有中基有限的相同股权比例持有股份公司相应的股份。整

体变更后，各股东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何卫国   1,805.06  36.10% 净资产折股 

2 宋玉平   1,021.88  20.44% 净资产折股 

3 正轩前海      439.83  8.80% 净资产折股 

4 深圳国中基金      378.53  7.57% 净资产折股 

5 华昕投资      226.08  4.52% 净资产折股 

6 东莞易合        60.00  1.20% 净资产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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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正轩中基        76.88  1.54% 净资产折股 

8 正轩投资        11.08  0.22% 净资产折股 

9 人才创新基金        37.73  0.75% 净资产折股 

10 中小担创投        76.99  1.54% 净资产折股 

11 胡学群        50.05  1.00% 净资产折股 

12 九派格金        76.99  1.54% 净资产折股 

13 九派允公      109.04  2.18% 净资产折股 

14 安吉芝盛        46.20  0.92% 净资产折股 

15 投控通产      153.99  3.08% 净资产折股 

16 王林        39.58  0.79% 净资产折股 

17 金善东        23.66  0.47% 净资产折股 

18 齐敏        17.21  0.34% 净资产折股 

19 韦亨邦        18.93  0.38% 净资产折股 

20 双德创业      123.19  2.46% 净资产折股 

21 西安国中基金      123.19  2.46% 净资产折股 

22 九派长园        83.89  1.68% 净资产折股 

合计   5,000.00  100.00% -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中基有限召开创立大会，同意中基有限以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经审计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6 日，中基有限临时股东会决议，同意以中基有限 22 名股东

为发起人，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出具《审计报告》

（天健粤审[2021]1627 号）审计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账面价值为基数

折合股本 5,000 万股，差额部分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深圳中基。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深圳

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拟进行股份制改造所涉及的深圳市中基自动化有限公司净

资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国众联评报字（2021）第 2-2053 号），中基有限

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9,811.78 万元。 

2021 年 11 月 27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证[2021]7-149 号），

经审验，深圳中基（筹已）收到全体出资者所拥有的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止中

基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折合实收股本 5,00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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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份公司股权演变 

1、2022 年 2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增资 

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

意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1,200万股，新增注册资本 1,2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6,200 万元。 

2022 年 1 月 21 日，国科瑞华、国科正道、西安国中基金、洛盈华盛、九派

兴成、向三创、襄商正轩、广州鲲鹏、松涛实业与公司及其股东签订《增资扩股

协议》，约定国科瑞华以 14,85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594 万股，国科正道

以 15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6 万股，西安国中基金以 3,100 万元认购公司

新增发行股份124万股，洛盈华盛以3,000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120万股，

九派兴成以 2,4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96 万股，向三创以 2,000 万元认购

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80 万股，襄商正轩以 2,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80 万

股，广州鲲鹏以 1,5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60 万股，松涛实业以 1,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40 万股。 

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22 年 2 月 17 日，公司就本次增资办理完毕工商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何卫国   1,805.06  29.11% 

2 宋玉平   1,021.88  16.48% 

3 国科瑞华      594.00  9.58% 

4 正轩前海      439.83  7.09% 

5 深圳国中基金      378.53  6.11% 

6 西安国中基金      247.19  3.99% 

7 华昕投资      226.08  3.65% 

8 投控通产      153.99  2.48% 

9 双德创业      123.19  1.99% 

10 洛盈华盛      120.00  1.94% 

11 九派允公      109.04  1.76% 

12 九派兴成        96.00  1.55% 

13 九派长园        83.89  1.35% 

14 向三创        80.0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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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襄商正轩        80.00  1.29% 

16 中小担创投        76.99  1.24% 

17 九派格金        76.99  1.24% 

18 正轩中基        76.88  1.24% 

19 东莞易合        60.00  0.97% 

20 广州鲲鹏        60.00  0.97% 

21 胡学群        50.05  0.81% 

22 安吉芝盛        46.20  0.75% 

23 松涛实业        40.00  0.65% 

24 王林        39.58  0.64% 

25 人才创新基金        37.73  0.61% 

26 金善东        23.66  0.38% 

27 韦亨邦        18.93  0.31% 

28 齐敏        17.21  0.28% 

29 正轩投资        11.08  0.18% 

30 国科正道          6.00  0.10% 

合计   6,200.00 100.00% 

经核查，本次增资系深圳中基因经营发展需要，通过本次增资充实资本，扩

大经营规模，国科瑞华、国科正道、西安国中基金、洛盈华盛、九派兴成、万向

创投、襄商正轩、广州鲲鹏、松涛实业投资深圳中基的原因系看好深圳中基发展

前景，增资资金为自有资金。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增资作价均为 25 元/股，系

以本次增资前深圳中基整体估值 12.5 亿元确定。 

2、2022 年 9 月，股份公司第二次增资 

2022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同意

公司新增发行股份 66.15 万股，新增注册资本 66.15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6,200

万元增加至 6,266.15 万元。公司新增发行的 66.15 万股股份全部由中昕投资以

1,323 万元认购。 

2022 年 9 月 8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就本次增资审议通过了

《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何卫国     1,805.06  28.81% 

2 宋玉平     1,021.88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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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科瑞华        594.00  9.48% 

4 正轩前海        439.83  7.02% 

5 深圳国中基金        378.53  6.04% 

6 西安国中基金        247.19  3.94% 

7 华昕投资        226.08  3.61% 

8 投控通产        153.99  2.46% 

9 双德创业        123.19  1.97% 

10 洛盈华盛        120.00  1.92% 

11 九派允公        109.04  1.74% 

12 九派兴成         96.00  1.53% 

13 九派长园         83.89  1.34% 

14 向三创         80.00  1.28% 

15 襄商正轩         80.00  1.28% 

16 中小担创投         76.99  1.23% 

17 九派格金         76.99  1.23% 

18 正轩中基         76.88  1.23% 

19 中昕投资         66.15  1.06% 

20 东莞易合         60.00  0.96% 

21 广州鲲鹏         60.00  0.96% 

22 胡学群         50.05  0.80% 

23 安吉芝盛         46.20  0.74% 

24 松涛实业         40.00  0.64% 

25 王林         39.58  0.63% 

26 人才创新基金         37.73  0.60% 

27 金善东         23.66  0.38% 

28 韦亨邦         18.93  0.30% 

29 齐敏         17.21  0.27% 

30 正轩投资         11.08  0.18% 

31 国科正道           6.00  0.10% 

合计   6,266.15 100.00% 

经核查，中昕投资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出资设立的员工持股平台，

本次增资系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

增资作价为 20 元/股。中昕投资本次增资的增资款系自有资金，来源于其全体合

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出资。 

3、2023 年 11 月，股份公司第一次股份转让 

2023 年 11 月 7 日，九派允公、九派长园、松涛实业与公司、合肥国轩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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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股份转让签署《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九派允公将

其持有的公司 32.04 万股以 897.15 万元转让给合肥国轩；九派长园将其持有的公

司 27.96 万股以 782.85 万元转让给合肥国轩；松涛实业将其持有的公司 40 万股

以 1,120 万元转让给合肥国轩。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东及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何卫国   1,805.06  28.81% 

2 宋玉平   1,021.88  16.31% 

3 国科瑞华      594.00  9.48% 

4 正轩前海      439.83  7.02% 

5 深圳国中基金      378.53  6.04% 

6 西安国中基金      247.19  3.94% 

7 华昕投资      226.08  3.61% 

8 投控通产      153.99  2.46% 

9 双德创业      123.19  1.97% 

10 洛盈华盛      120.00  1.92% 

11 合肥国轩      100.00  1.60% 

12 九派兴成        96.00  1.53% 

13 向三创        80.00  1.28% 

14 襄商正轩        80.00  1.28% 

15 九派允公        76.99  1.23% 

16 中小担创投        76.99  1.23% 

17 九派格金        76.99  1.23% 

18 正轩中基        76.88  1.23% 

19 中昕投资        66.15  1.06% 

20 东莞易合        60.00  0.96% 

21 广州鲲鹏        60.00  0.96% 

22 九派长园        55.93  0.89% 

23 胡学群        50.05  0.80% 

24 安吉芝盛        46.20  0.74% 

25 王林        39.58  0.63% 

26 人才创新基金        37.73  0.60% 

27 金善东        23.66  0.38% 

28 韦亨邦        18.93  0.30% 

29 齐敏        17.21  0.27% 

30 正轩投资        11.0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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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科正道          6.00  0.10% 

合计   6,266.15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份转让系转让方九派允公、九派长园、松涛实业的投资人有

变现需求，受让方合肥国轩看好公司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前景。本次股份转让作

价均为 28 元/股，系以中基有限估值 175,452.2 万元，经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

致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 

（四）发起人历史上股权代持情况 

1、股权代持的背景、原因 

2006 年 10 月 16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何卫国将其持有中基

有限 1.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0.75 万元）以 0.75 万元转让给吴晓辉，同意宋

玉平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6%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 万元）以 3 万元转让给吴晓

辉，同意张建军将其持有中基有限 2.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25 万元）以 1.25

万元转让给吴晓辉。 

2006 年 10 月 16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与吴晓辉就本次股权转让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06 年 11 月 17 日，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吴晓辉签署了新的《公司

章程》。 

2006 年 11 月 23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18.00 18.00 36.00% 

2 宋玉平 15.75 15.75 31.50% 

3 张建军 11.25 11.25 22.50% 

4 吴晓辉 5.00 5.00 10.00% 

合计 50.00 50.00 100.00% 

经核查，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共同协商一致，决

定由何卫国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1.5%股权、宋玉平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6%

股权、张建军预留其持有的中基有限 2.5%股权用于未来进行员工股权激励，为

区分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自有股权和激励股权，何卫国、宋玉平、张建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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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协商决定由外部人员吴晓辉代为持有激励股权，吴晓辉与公司激励股权的代持

关系成立。由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原因系为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进行的股权代持，因

此，吴晓辉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 

2、演变情况、解除过程、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等 

2015 年 6 月 26 日，中基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张建军将其持有中基有

限 22.5%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3.75 万元）转让给何卫国，同意吴晓辉将其持

有中基有限 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5 万元）转让给宋玉平，其他股东放弃

优先购买权。 

2015 年 6 月 26 日，张建军、吴晓辉与何卫国、宋玉平就上述股权转让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2015 年 7 月 3 日，何卫国、宋玉平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5 年 7 月 22 日，中基有限就本次变更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变更完成后，中基有限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卫国 87.75 87.75 58.50% 

2 宋玉平 62.25 62.25 41.50% 

合计 150.00 150.00 100.00% 

经核查，张建军转让股权的原因系其有资金需求，决定退出中基有限，故将

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何卫国后退出；吴晓辉转让股权的原因系其常年居住在外

地，代为行使股东权利存在不便，故将其所持全部股权转让给宋玉平后退出，自

此吴晓辉与公司激励股权的代持关系解除。张建军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的转让

款为 200 万元，由转让双方结合中基有限经营状况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已支付；吴晓辉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为代持，因此，宋玉平未实际向吴晓辉支付股

权转让款。 

上述股权代持的形成、演变、解除均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除上述股权代

持外，公司历史沿革中不存在其他股权/股份代持情形。公司历史沿革中存在的

股份代持已在提交申请前依法解除，公司股权结构清晰，不存在股权权属纠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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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纠纷。 

二、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一、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

变情况的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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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

情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页） 

 

 

全体董事签名： 

 

 

                                                                      

   何卫国                      宋玉平                      王  林 

                               

 

                                                                      

   金善东                      张  庆                      唐兴帆 

 

 

                                                                      

   胡  泓                      李  强                      孟  春 

                               

 

全体监事签名： 

 

 

                                                                      

   韦亨邦                      欧阳辉                      程林波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何卫国                      宋玉平                      王  林 

                               

 

                                                   

   李玉龙                      李  敏      

 

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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